昌黎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2020年部门预算信息公开情况说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和《河北省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实施细则》规定，现将昌黎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2020 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
一、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部门职责：为昌黎工业园区建设发展、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提供管理服务。对园区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实施管理服务

机构设置：昌黎工业园区为县政府管理的财政性资金零补助事业单位，机构规格相当正科级，人员编制13名，属于一级预算单位，无下级预算单位。
二、部门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我县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管理，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昌黎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的收支包含在部门预算中。
1、收入说明

2020年预算总收入总额为182.0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为182.00万元。

2、支出说明

2020年预算总支出为182.0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为182.00万元（包括人员经费164.31万元，公用经费17.69万元）。

3、比上年增减情况

2020年预算收支安排182.00万元，较2019年预算减少163.3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减少43.32万元，项目支出减少120万元， 减少原因为：1、人员有调出工资减少；2、项目支出由主管部门管理列支。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我单位2020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共计安排17.6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安排17.69万元。具体预算为：办公费4.20万元、工会经费1.89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60万元、取暖费8.00万元。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2020年部门预算三公经费预算安排3.6万元，具体如下：

因公出国（境）费用预算安排0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安排合计3.6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安排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安排3.6万元）;       

公务接待费预算安排0万元。

与2019年预算安排相比，减少18万元，同比下降83.33%。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比上年减少3万元，同比下降45.45%，减少原因为项目支出由主管部门管理列支，减少相关支出；公务接待费比上年减少15万元，同比下降100%。减少原因为项目支出由主管部门管理列支，减少相关支出。
五、预算绩效信息
第一部分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总体绩效目标
按县委县政府工作要求，随着开发区基础设施日益完善，项目入驻的基础条件日趋成熟。通过创新招商模式，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管委将积极与京津唐地区企业多方对接；其次是到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开展精准招商活动；创新体系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进一步优化，创新对产业技术创新的支撑和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园区和基地的培育，聚集和示范作用进一步提升。

分项绩效目标
一、招商引资方面

1、面向京津冀，抓住北京产业疏解，多举措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2、争取年内完成福旺食品自走式青豆脱粒机制造项目、北京雅泰医疗集团项目、北京飞机标牌制造项目、远华薄膜太阳能电池生产项目、白家食品产业基地项目、园区集中供热管网及配套设施项目等产业项目供地。

二、项目建设方面

1、完成航轮自行车、国能生物发电、时代天华技改升级、艺彩智能家居有限公司UV实木板材和整体定制家居等项目建设。

2、完成园区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容工程。

3、完成园区雨水管网建设。

4、完成碧水源水厂项目建设。

5、完成园区热力管网建设，借助国能热电联产项目实现园区集中供热，促使园区达到“九通一平”。

工作保障措施
1、做好航轮自行车、迪峰凿岩台车、雅努斯磨具、国能生物发电的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工作。

2、做好园区项目的“腾笼换鸟”工作。强化管委会主导，坚持市场化运作，盘活剩余存量，激活闲置厂房土地，淘汰落后项目，导出低端项目，扶持项目转型升级，提升项目发展水平和质量，重点对金姜科技、济农科技、奥尼斯电子、源华酒店、昌嘉机械等企业加强引导，争取尽早付诸实施。

3、加强园区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加强对园区项目的经常性督导检查，排解不稳定因素，组织开展一系列督导检查工作，查找问题，完善制度，消除隐患。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在各企业中进一步做好环境保护政策宣传工作，要求企业严格贯彻执行相关制度法律法规，园区组织开展好巡视检查工作，严格管控区内的各项环境指标。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0年部门预算中我单位未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七、国有资产信息
2020年初我单位固定资产为1587.69万元，其中：土地、房屋及构筑物1314.24万元，车辆7.33万元，其他固定资产266.12万元。

2020年未安排购置固定资产。

八、名词解释
1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 、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3 、其他收入：指除“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按规定动用的租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4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5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6 、上缴上级支出：指下级单位上缴上级的支出。

7 、“ 三公” 经费：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省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8 、机关运行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9 、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10 、事业单位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我部门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